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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行泰兴市支行、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金融办、人民银行南京分行、省妇女联合会关于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  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苏财社[2009]201号）精神，鼓励和扶持城乡妇女自谋职业、自主创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一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对象。符合现行小额担保贷款申请人条件的城镇下岗失业妇女、女大中专毕业生、返乡创业女农民工、女退役自谋职业士官、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的城乡自主创业妇女;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合伙经营、组织起来就业创办的经济实体;有一定的自有资金、达到规定要求的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(妇字号小企业);以上人员从事的经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合法经营、无不良信用记录,均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。
二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额度。每年根据实际情况，确定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总额度。对符合信贷条件的城乡妇女,经办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个人小额担保贷款上限提高到4万元，规模较大的可放宽到6万元,还款方式和计、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商定。对符合条件的妇女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,可根据人数和经营项目适当扩大贷款规模。
三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期限。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,发放期限由借贷双方商定。
四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利率。为积极扶持广大妇女创业就业，经办金融机构对初创业的妇女小额担保贷款,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进行发放。
五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的用途。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只能用作个人自谋职业、自主创业或合作经营流动资金,不得挪作他用。
六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经办金融机构。我市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经办金融机构为中国银行泰兴市支行，担保公司为泰兴市兴源担保有限公司。
七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办理流程。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按照自愿申请、妇联组织推荐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、认定、贷款担保机构审核并承诺担保、指定银行核贷的程序办理贷款手续。
1、妇联组织调查及推荐。符合妇女创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,向本人居住地的基层妇联组织提出申请。基层妇联组织对借款人申请进行调查,深入了解借款人的生产生活状况,对借款人的贷款需求和信用状况进行认真评估后,按照审慎原则推荐至市妇联，领取《小额担保贷款申请书》。
2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认定。申请人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和证件,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认定,具体经办机构为市劳动就业管理处。
3、担保机构担保。担保公司在接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认定的申请材料后,要求借款人提供第三人反担保,第三人反担保对象必须是机关公务员、参照(依照)管理事业单位、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或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,并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办理担保手续。
4、经办金融机构发放。中国银行泰兴市支行收到担保公司提供的申贷材料后,对材料齐全、符合贷款条件的,在3个工作日内办理贷款审批手续,核定贷款金额和贷款期限,签订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。
八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。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,采取由借款人先还本付息,财政后贴息的方式。凡在中行取得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的城乡妇女,在按期还本付息的前提下,可申请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,贴息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。其中:从事微利项目的由财政全额贴息，非微利项目的由财政按应付利息的50%贴息(展期不贴息)。对扶持促进就业工作要求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(妇字号小企业)贷款贴息,参照我市相关文件执行。借款人持还款付息凭证、借款合同、《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申请表》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表等相关资料,到市劳动就业处办理贷款贴息申请手续；市劳动就业处将符合小额贷款贴息的资料按期汇总,报妇联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审核,经批准后,将贴息资金发放到申请人手中。
九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损失负担办法。按照现行有关文件规定,由担保公司和经办金融机构按比例分担。
十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工作联动机制。市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人民银行、泰兴市兴源担保有限公司、中行、妇联等单位为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,将定期召开季度例会,加强沟通协调,研究解决政策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,共同加强对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的管理监管,确保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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